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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六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69(b) 

促进和保护人权：人权问题，包括增进人权 

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
 
 
 

  2012 年 7 月 27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谨向你转递如下有关乌兹别克斯坦一致放宽司法制度的信息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所附资料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9(b)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代表 

         穆拉德·阿斯卡罗夫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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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 年 7 月 27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
 
 

[原件：俄文] 

  乌兹别克斯坦一致放宽司法制度 
 

 自独立以来，乌兹别克斯坦司法系统已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，确保建立独立

的司法机构，能够适当地贯彻司法，并放宽国家的刑事法律。修改补充刑法、刑

事诉讼法和刑事惩戒法，主要是为保护人权，提高司法质量，改善监狱服刑条件，

引进和解机构作为实现司法的形式。 

 放宽司法制度进程的主要方向是，逐步缩小死刑范围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

按照国际义务，一致减少了《刑法》中死刑条款的数量。 

 在 1998 年之前，《刑法》中有 13 项对犯罪处以死刑的条款。在司法外保护

人权机构(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人权中心、监察员办公室和非政府组织)的积

极活动下，乌兹别克斯坦议会于 1998 年 8 月 29 日通过“关于修改补充乌兹别克

斯坦共和国若干项法案的法律”，从《刑法》中取消了对五类犯罪的死刑处罚，

包括：以非自然形式强迫满足性需求；违反战争法律或习惯；危害乌兹别克斯坦

共和国总统的生命；组织犯罪团伙；走私。而 2001 年 8 月 29 日法只有对四类犯

罪处以死刑：有加重情节的蓄意谋杀、侵略行为、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。2003

年 12 月 13 日，《刑法》中又有两条取消了死刑，即侵略行为和种族灭绝。 

 为放宽司法制度和使之人性化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改革的最重要成果是完

全废除了死刑。2005 年 8 月 1 日通过了“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废除死刑” 的

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令，规定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废除将死刑作为一种刑

事处罚。自通过总统令以来，没有执行对任何死刑犯的判决，事实上暂停了执行

死刑判决。 

 2007 年 7 月 11 日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议会通过 “关于就废除死刑事项修

改补充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若干项法案的法律”；2008 年 12 月 10 日，批准了《公

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》。 

 判处死刑被改为终身监禁或长期监禁，且不能用于妇女、未成年人和 60 岁

以上男子。终身监禁只适用于有加重情节的蓄意谋杀，或者导致人死亡或其他严

重后果的恐怖主义。 

 终身监禁是一个可靠的法律手段，为应予惩罚的特别严重罪行提供了严格但

公平的惩罚。终身监禁不适用因时效届满自动解除刑事责任或服刑的机制。被判

终身监禁或长期徒刑者也不适用假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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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刑法》还制定了长期监禁的概念以及界定其范围的法规。法律尤其规定，

二十年以上、二十五年以下的监禁属于长期监禁，适用于有加重情节的蓄意谋杀，

或者导致人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恐怖主义。 

 《刑法》规定了赦免被判终身监禁者的可能。法律规定的适用或不适用赦免

被判终身或长期监禁者的具体情况，充分反映了 1995 年联合国关于终身监禁的

建议的基本原则。例如，“关于就废除死刑事项修改补充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若

干项法案的法律”规定，被判处终身监禁者实际服刑满二十五年以及被判处长期

监禁 者实际服刑满二十年的，可提出赦免申请。 

 应指出，一方面，上述法律规定排除了随意免除被判刑者的责任和滥用自由

裁量权的可能；另一方面，这些法规和机制激励被判刑者在惩戒道路上重新做人，

使之燃起重返自由的正常生活的希望。 

 我国重视研究外国在采用终身监禁方面的经验。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，研究

了英国、德国、芬兰、波兰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拉脱维亚等国家拘留终身监禁人

员的经验。 

 


